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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全面排查并取消

医保不合理限制的通知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

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按照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，针对常有反映

由于医保不合理限制，导致部分医疗机构出现推诿病人、强制出

院、分解住院、限制处方天数等问题，现立足医保部门职能职责，

全面深入排查医保不合理限制，发现问题、分析原因、限时妥善

解决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聚焦群众痛点，突出重点问题

重点排查医保在协议管理、预算管理、审核结算、考核评价、

基金监管等方面，是否存在不合理限制和要求，直接或间接导致

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，产生不方便甚至损

害参保人员利益的行为：

（一）是否存在医保对定点医疗机构年度总额预算/总额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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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科学不规范且缺乏合理调整机制的问题，导致定点医疗机构因

医保年度支付限额推诿病人，尤其是年底前以额度不足或用完为

由推诿病人。

（二）是否存在医保对参保患者住院天数作出具体限制的问

题，导致医疗机构不得不中途要求患者出院，或分解住院等。

（三）是否存在医保对参保患者用药规定具体天数或金额上

限的问题，导致医疗机构不能根据病情需要为慢性病患者开出长

期处方等。

（四）是否存在医保对住院、门诊次均费用、药占比等进行

具体限制的问题，导致医疗机构不用临床价值高、患者急需的药

品等。

（五）是否存在医保管理的其他问题，导致医疗机构限制群

众看病、住院、取药等。

二、广泛深入排查，形成问题清单

各统筹区要采取多种途径，立即全面广泛深入组织排查，准

确发现是否存在上述问题，形成问题清单。

（一）深入座谈走访。深入群众、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

药店开展面对面访谈，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、开展问卷调查等收

集问题。

（二）用好信访渠道。设立举报投诉电话、意见箱，充分利

用群众来信、来访、网上留言、电话举报投诉等渠道收集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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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舆情监测。对一年来网络舆情进行深入分析梳理，

既要重视媒体文章新闻，也要关注评论跟帖反映的社情民意。

（四）加强监测监管。充分运用信息化、大数据手段开展日

常监测、智能监控，利用信息系统自动筛查发现医疗机构是否存

在推诿病人、分解住院、开不出长期处方等行为，倒查分析医保

部门内部是否存在导致上述行为的有关问题。

三、深入分析原因，明确解决措施

各统筹区要针对问题清单，全面深入梳理医保现行制度政策

措施。侧重分析医保协议管理、预算管理、审核结算、考核评价

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限制问题。

（一）明确问题原因。全面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，做到三

个明确：

1.明确问题的性质。厘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，如制度上存在

不合理限制，相关制度政策不配套不协调等；还是工作层面的问

题，如政策不落实、政策执行变样等；或是医疗机构或其工作人

员的违法违规、欺诈骗保问题。

2.明确问题的层级。厘清是国家或省级还是统筹地区的问题。

3.明确问题的主体。厘清是医保部门的问题，还是其他部门

的问题，或是医疗机构执行中的问题。

（二）分类解决问题。对于医保部门的问题，属于制度政策

的，要立即着手限时完善政策措施；属于工作不落实或执行走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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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要立即整改落实纠偏。属于国家局或省局责任的，要形成书

面意见逐级上报；属于其他部门或医疗机构的问题，要向社会作

好解释，并准确向相关部门反映。属于违法违规甚至欺诈骗保的，

要加强基金监管，加大查处曝光力度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取得实效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统筹区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层层落实责任。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安排，亲自调

度。要安排专人负责，认真开展梳理排查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有序推进。各统筹区要针对以上问题和要

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，于2022年12月底前完成排查工作，然后形

成问题清单，认真研究，逐一落实整改措施。能立行立改的要迅

速改正、限时办结；需深入研究出台政策的，要明确时间表责任

人；需协调相关部门的，要积极主动沟通协调；需加强基金监管

的，要有针对性加强监管。

各统筹区在2023年1月16日前将工作总结（包含工作开展情

况、存在的上述问题、整改情况以及附件问题清单，扫描件和电

子版）报送省医保局。国家局和省局将加强工作督导调度交流，

适时开展抽查，将采取委托第三方调查、开展媒体监测、接受举

报投诉等渠道，了解各地排查整改情况，对工作细致、成效突出

的地区予以表扬肯定，对工作不认真、不细致、走过场的地区进

行通报批评。



- 5 -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巩固成果。各统筹区要切实加强医疗保障

便民利民惠民政策的宣传解读，全面提高便民利民政策知晓度。

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，切实加强舆情监测，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

切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联系人：张涛，电话：0591-86312906

附件：问题清单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12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